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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Hon Starry LEE’s Motion of Thanks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108/17-18 issued on 3 November 2017,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Dr Hon Fernando CHEUNG and Hon LEUNG Yiu-chung to revise their 
amendments in certain scenarios.  For Members’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2.  Details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two Members 
and the various scenarios under which Hon Andrew WAN and 
Dr Hon KWOK Ka-ki will withdraw their amendments are provided in 
the table below: 
 
 Mover of  

amendment 
Revised 

amendment(s) 
 set out in 

 

Scenario(s) under 
which the 

amendment(s)  
will be withdrawn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Dr Hon Fernando 
CHEUNG 
 

Item 4
of the Appendix 

 

--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LEUNG 
Yiu-chung 
 

Items 6 to 8
of the Appendix 

 

--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Andrew WAN 
 

--
 

If the amendment of 
Hon WU Chi-wai, 
Dr Hon Fernando 
CHEUNG or 
Hon LEUNG 
Yiu-chung has been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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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r of  
amendment 

Revised 
amendment(s) 

 set out in 
 

Scenario(s) under 
which the 

amendment(s)  
will be withdrawn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Dr Hon KWOK Ka-ki 

--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3.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Ivy NGAI,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3, at 3919 3328.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4.  To save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10 scenario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separate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desks behind 
Hon LEUNG Yiu-chung’s and Hon Wilson OR’s seats in the 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3919 3311. 
 
5.  In addition, the circulars issued on this motion (including this circular 
and its Appendix) are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Dora WAI)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7年 11月 8日、 9日及10日的立法會會議  

致謝議案  
 

1. 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2. 經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行政長官未有承諾在任期內
重啟政改，讓特區政府在香港市民授權下施政，以解決深層次政治
和社會矛盾，本會深表遺憾；就此，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向香港市民
承諾盡快重啟政改，旨在使行政長官選舉成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
有競爭性和無政治篩選的選舉，讓不同政見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及
令選民有真正的選擇，以及廢除功能界別議席，以落實全面普選立
法會議員。  
 
註：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3. 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以遵循立法會的慣例；但因施政
報告沒有解決勞工階層薪酬待遇甚差的問題，卻建議擴大輸入勞
工，對勞工階層落井下石；政府亦毫無誠意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 (包
括完全迴避回應政治檢控的指控、硬推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 ‘一
地兩檢 ’的安排、盲目遵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4年
8月 31日就香港政制發展所作的決定繼續在港進行 ‘假普選 ’及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創造條件 )，以及沒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本會深表遺憾。  
 
註：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4. 經胡志偉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行政長官未有承諾在任期內
重啟政改，讓特區政府在香港市民授權下施政，以解決深層次政治
和社會矛盾，本會深表遺憾；就此，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向香港市民
承諾盡快重啟政改，旨在使行政長官選舉成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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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爭性和無政治篩選的選舉，讓不同政見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及
令選民有真正的選擇，以及廢除功能界別議席，以落實全面普選立
法會議員；此外，因施政報告沒有解決勞工階層薪酬待遇甚差的問
題，卻建議擴大輸入勞工，對勞工階層落井下石；政府亦毫無誠意

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 (包括完全迴避回應政治檢控的指控、硬推廣深
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 ’的安排、盲目遵從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4年 8月 31日就香港政制發展所作的決定繼續在
港進行 ‘假普選 ’及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創造條件 )，以及沒
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本會深表遺憾。  
 
註：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於施政報告沒有提出落實全
民退休保障制度及改善僱員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的建議 (包括為標準
工時及集體談判權立法、就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一年一檢 ’、推動 7日
有薪侍產假，以及交代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的安排細節 )；同
時，政府持 ‘置業至上 ’的思維，在沒有增建大量公屋單位的情況下，
將新建公屋單位改以 ‘綠表置居計劃 ’出售，令可供流轉的公屋單位
數目減少，亦未能縮短輪候公屋的時間，本會深表遺憾，並促請政
府盡快作出改善。  
 
註：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6. 經胡志偉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行政長官未有承諾在任期內
重啟政改，讓特區政府在香港市民授權下施政，以解決深層次政治
和社會矛盾，本會深表遺憾；就此，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向香港市民
承諾盡快重啟政改，旨在使行政長官選舉成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
有競爭性和無政治篩選的選舉，讓不同政見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及
令選民有真正的選擇，以及廢除功能界別議席，以落實全面普選立
法會議員；此外，對於施政報告沒有提出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及
改善僱員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的建議 (包括為標準工時及集體談判權
立法、就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一年一檢 ’、推動 7日有薪侍產假，以及
交代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的安排細節 )；同時，政府持 ‘置業
至上 ’的思維，在沒有增建大量公屋單位的情況下，將新建公屋單位
改以 ‘綠表置居計劃 ’出售，令可供流轉的公屋單位數目減少，亦未
能縮短輪候公屋的時間，本會深表遺憾，並促請政府盡快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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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張超雄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以遵循立法會的慣例；但因施政
報告沒有解決勞工階層薪酬待遇甚差的問題，卻建議擴大輸入勞
工，對勞工階層落井下石；政府亦毫無誠意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 (包
括完全迴避回應政治檢控的指控、硬推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 ‘一
地兩檢 ’的安排、盲目遵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4年
8月 31日就香港政制發展所作的決定繼續在港進行 ‘假普選 ’及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創造條件 )，以及沒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本會深表遺憾；此外，對於施政報告沒有提出改善僱員的工作
和生活保障的建議 (包括為標準工時及集體談判權立法、就最低工資
水平實施 ‘一年一檢 ’、推動 7日有薪侍產假，以及交代取消強制性公
積金對沖機制的安排細節 )；同時，政府持 ‘置業至上 ’的思維，在沒
有增建大量公屋單位的情況下，將新建公屋單位改以 ‘綠表置居計
劃 ’出售，令可供流轉的公屋單位數目減少，亦未能縮短輪候公屋的
時間，本會深表遺憾，並促請政府盡快作出改善。  
 
註：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胡志偉議員、張超雄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行政長官未有承諾在任期內
重啟政改，讓特區政府在香港市民授權下施政，以解決深層次政治
和社會矛盾，本會深表遺憾；就此，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向香港市民
承諾盡快重啟政改，旨在使行政長官選舉成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
有競爭性和無政治篩選的選舉，讓不同政見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及
令選民有真正的選擇，以及廢除功能界別議席，以落實全面普選立
法會議員；此外，因施政報告沒有解決勞工階層薪酬待遇甚差的問
題，卻建議擴大輸入勞工，對勞工階層落井下石；政府亦毫無誠意

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 (包括完全迴避回應政治檢控的指控、硬推廣深
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 ’的安排、盲目遵從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4年 8月 31日就香港政制發展所作的決定繼續在
港進行 ‘假普選 ’及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創造條件 )，以及沒
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本會深表遺憾；此外，對於施政報告沒

有提出改善僱員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的建議 (包括為標準工時及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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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權立法、就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一年一檢 ’、推動 7日有薪侍產
假，以及交代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的安排細節 )；同時，政府
持 ‘置業至上 ’的思維，在沒有增建大量公屋單位的情況下，將新建
公屋單位改以 ‘綠表置居計劃 ’出售，令可供流轉的公屋單位數目減
少，亦未能縮短輪候公屋的時間，本會深表遺憾，並促請政府盡快

作出改善。  
 
註：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9. 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行政長官在政府開拓土地不
力以致土地供應不足的情況下，貿然提出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及
作出公屋供應封頂論，卻沒有提出具體措施縮短輪候公屋時間，以
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本會深表遺憾；就此，本會促請行政長
官在制訂房屋政策時，要視提供公屋單位如同提供其他社會服務一
樣，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並按社會各階層的需要訂定優次，以援
助弱勢基層及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註：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10. 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但對於行政長官倒果為因地將政
改方案未獲立法會通過的責任諉過於 ‘佔中行動 ’，沒有為 ‘重啟政改 ’
定下時間表，沒有計劃提請中央人民政府以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會於 2014年 8月 31日就香港政制發展
所作的決定，沒有就社會撕裂的問題作出回應，沒有承諾不再作出
政治檢控，沒有為改善香港醫療服務而訂下目標及規劃遠景，沒有
真正解決市民的房屋需求，以及沒有落實標準工時及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等，本會表示極度遺憾。  
 
註：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cm20171108cb3-116-ce
	CB(3)116_17-18(Appendix)

